灵宝市苏村乡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

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”讲话精神，以身作则，带头学习践行法律法规。贯彻落实《灵宝市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》，完善集中学习机制，坚持在乡班子会前学规学法，每周开展一次集中学习。充分发挥党委、党组在推进政府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全乡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督促、同考核、同奖惩。每半年听取一次法治建设工作情况汇报，及时研究解决法治建设中的有关重大问题。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认真研究法治建设工作，听取相关工作汇报，及时解决法治建设工作中的实际问题。持续推进送法进村，在福地村和翻里村开展纪法上门讲座2次，累计为150余名村组干部进行普法讲座。
二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，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，做到依法管党、依规治党，加强督促检查，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。一是每月依法治乡办对乡直各单位站所的法治建设工作进行检查，并对检查情况及时通报。二是适时开展了对各行政村、各单位站所的半年检查和年度检查，通过检查带动整体工作的推进。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《法治建设考核细则》进行，并做为年终评比和奖惩的依据。三是强化对基层法治建设工作尤其是法治建设宣传工作的督查力度，专门研究制订了法治建设督查制度，有力督促法治建设工作的开展落实。
三是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，认真组织实施法治宣传教育规划，坚持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，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同普法工作、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，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企业、进乡村、进机关、进校园。认真开展2024年“宪法宣传周”“4·15”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系列宣传活动，抓住领导干部、青少年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，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。持续开展“八五”普法宣传，法律进乡村活动6次，法律宣传3次，展出版面30块次，发放法律宣传单5000余份，受教育群众达6000余人次。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2轮20起，成功化解18起，化解率90%；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0起，调成40起，调成率达100%；未发生因矛盾激化引发的“民转刑”、“刑转命”案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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